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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丁治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乔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芳兰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895,140,158.30 2,968,258,457.12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90,133,536.86 2,165,357,945.31 -3.4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1,609,710.65 -86.29% 378,992,191.01 -6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1,921,355.31 -258.96% -41,591,973.48 -16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69,455.36 -232.30% -60,603,829.35 -50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58,402,426.76 -237.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0 -258.90% -0.0864 -164.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0 -258.90% -0.0864 -16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7.02% -1.95% -5.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244,150.81 主要系出售废弃固定资产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4,185.00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6,129,820.17

主要系本期出售股票及股票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6,250.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461,748.40

合计 19,011,855.8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11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乾泰中晟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4% 142,605,016 0 质押 28,39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8% 3,743,100 0

王小娇 境内自然人 0.27% 1,3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创业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1,299,968 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6% 1,254,40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212,493 0

袁英 境内自然人 0.24% 1,162,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时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1% 1,000,000 0

庞玉璞 境内自然人 0.20% 954,800 0

柯妙珊 境内自然人 0.18% 885,399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2,605,016 人民币普通股 142,605,01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43,1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3,100

王小娇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99,968 人民币普通股 1,299,96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5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4,4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12,493 人民币普通股 1,212,493

袁英 1,1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2,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庞玉璞 9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954,800

柯妙珊 885,399 人民币普通股 885,3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前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庞玉璞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95,700股， 柯妙珊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85,

399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与上年度期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情况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回购股份事项：2015年7月，公司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提出的通过多种方式稳定证券市场的

倡议，2015年7月9日公司董事会做出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决定。2015年8月15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根据法规要求聘请法律顾问对回购事宜进行尽职调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2015年9月2日公

司公告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后，公司依据相关规定，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证券专用账户， 并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立了回购

专用资金账户，与银行签署三方存管协议等回购准备工作，目前尚未实施回购。 公司回购截止期为2015年

12月31日，公司将遵照回购相关法规的规定，按照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价格不超过7元/股的条件下，

根据市场情况实施回购程序，同时将依据回购相关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12年4月，子公司新疆中化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新疆中化石油有限公司” ）与绿城房产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地产项目委托开发管理合同书》，委托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对新疆中化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位于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的一宗土地进行房产开发和销售， 报告期收到合作方发来的关于

其更名变更的函，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蓝城房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负责具体实施单

位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城市）公司更名为新疆蓝城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合同不变。

3、报告期公司积极推进吉尔吉斯斯坦年产40万吨原油炼化项目和呼图壁工业园区投资建设生物柴油

项目进程，按计划两项目应于2015年三季度末进入试生产阶段，生物柴油项目建设进程较为顺利，目前已

进入调试运营阶段，经对生产各环节的测试，车间工艺系统及设备工作正常，已产出少量生物柴油成品，经

化验检测，调试过程产出的生物柴油大部分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少量指标还需改进。

吉尔吉斯斯坦炼化项目因在国外投资建设，影响因素较多，对工程进度产生一定影响，项目工程建设

已进入收尾阶段，油品罐区已建设、测试已完成，各罐已达到收存油条件；接卸及运输设施、公用系统、照明

设施已完成；常压装置已达到试生产条件，异构化装置尚处于安装阶段。

4、2010年12月20日，新疆钾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4120万元增加至5亿元人民币，

2010年12月20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以应收新疆钾盐公司的债权

3590万元进行增资,由于对方增资未到位，增资工作一直未实施，若钾盐公司不再实施增资，公司将督促其

归还该笔欠款。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回购股份事项

2015年0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5-37�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8月1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5-43�2015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2015年09月0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5-52�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的报告书

房地产项目委托开发管理 2012年04月1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2-26�关于签署房地产项目委

托开发管理合同的公告

投资建设生物柴油项目 2013年06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3-45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投资建设原油炼化项目 2012年03月2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2-13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决议公告

以债权增资新疆钾盐事项 2010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告编号2010-89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乾泰中晟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不在中国境内

以任何形式从

事与国际实业

有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000年09月26

日

持续 持续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1169 北京银行

235,728,

674.87

35,351,

223

0.33%

42,421,

468

0.33%

365,248,

839.48

-12,302,

222.1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交易

股票 601898 中煤能源

129,218,

822.05

19,917,

269

0.11% 0 0.00% 0.00

48,432,

042.33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交易

合计

364,947,

496.92

55,268,

492

--

42,421,

468

--

365,248,

839.48

36,129,

820.1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2011年07月15日

2011年08月12日

2014年08月19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年07月22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员杨

行远

以问答形式介绍公司基本

面和生产经营情况，未涉

及未披露的信息。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申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银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康莉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22,622,532.55 1,822,736,811.85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19,052,686.58 1,453,518,800.45 4.5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2,499,895.19 -9.77% 751,385,906.28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916,107.33 -19.15% 102,870,324.88 -1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187,979.32 -24.11% 94,332,714.85 -2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9,801,801.28 -18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19.12% 0.1436 -18.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19.12% 0.1436 -1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0.86% 6.84% -2.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0,369.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35,934.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1,237.7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06,726.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775,918.88

合计 8,537,610.0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0,88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申力 境内自然人 18.18% 130,444,882 97,833,661 质押 27,807,427

杨林 境内自然人 4.81% 34,524,829 25,893,622

陆民 境内自然人 3.15% 22,607,362 0

张波 境内自然人 2.99% 21,470,273 21,470,273

贾钧 境内自然人 2.45% 17,597,856 14,004,560 质押 14,004,560

张科孟 境内自然人 2.36% 16,916,742 12,687,556

张清 境内自然人 2.10% 15,043,357 11,350,434 质押 10,003,257

邓晓 境内自然人 1.89% 13,585,981 0 质押 10,003,257

牟长洲 境内自然人 1.72% 12,344,166 0

徐秉寅 境内自然人 1.41% 10,140,9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申力 32,611,221 人民币普通股 32,611,221

陆民 22,607,362 人民币普通股 22,607,362

邓晓 13,585,981 人民币普通股 13,585,981

牟长洲 12,344,166 人民币普通股 12,344,166

徐秉寅 10,14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0,900

王健 9,859,781 人民币普通股 9,859,781

杨林 8,631,207 人民币普通股 8,631,207

陈勤瑛 6,550,608 人民币普通股 6,550,608

方建国 6,081,171 人民币普通股 6,081,171

吴建安 5,542,287 人民币普通股 5,542,2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说明

1 应收票据 33,929,228.32 26,080,819.00 30.09% 主要系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 应收账款 305,058,883.08 218,701,307.32 39.49% 主要系报告期赊销货款增加所致；

3 预付款项 22,155,030.54 14,261,196.28 55.35%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 13,971,598.56 10,502,232.78 33.03%

主要系应收退税款增加， 其次系投标保证金增加所

致；

5 应付票据 27,929,962.65 4,300,000.00 549.53% 主要系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6 应付职工薪酬 36,548,137.52 63,141,277.20 -42.12%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计提奖金及工资薪金所致；

7 应交税费 13,951,713.08 10,570,510.08 31.99%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8 应付股利 999,914.01 371,245.00 169.34% 主要系应付股权激励未解锁限制性股票股利；

9 递延收益 28,583,040.29 21,148,950.31 35.15%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0 股本 716,363,172.00 357,360,050.00 100.46%

主要系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其次系实施股权激励

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加股本；

11 资本公积 187,093,533.58 529,741,380.33 -64.68% 主要系公司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所致；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说明

12 财务费用 -14,305,171.20 -6,215,607.00 130.15% 主要系报告期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13 所得税费用 10,061,571.34 15,607,494.42 -35.53%

主要系利润下降，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其次系子公司

税率不同所致；

1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801,801.28 49,335,015.90 -180.68%

主要系应收账款回笼放缓，其次系采购增加，库存余

额加大所致；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648,645.00 -69,234,746.14 125.4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的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收回所致；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965,566.54 -17,412,293.13 -77.84% 主要是报告期分配股利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2015年7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毕金成、龚再祥、黄国强、林琳、王永立共计5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288,494份予以

注销。 同意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林琳、王永利共计2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21,272股将予以回购注销。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7-30/1201363853.PDF）

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权/解锁条件已满足，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

员资格进行了确认，根据公司2013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手续。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7-30/1201363868.PDF）

②2015年8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

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提示此次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8月17日。 （查询

索引：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8-13/1201428763.PDF）

③2015年8月20日，公司发布《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取自主

行权方式的公告》，提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 （查

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8-24/1201472562.PDF）

④2015年9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查询索引：http:

//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9-02/1201537150.PDF），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

见。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9-02/1201537143.PDF）

⑤2015年9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提示此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9月9日。 （查询索引：http:

//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9-08/1201561464.PDF）

⑥2015年9月2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9-29/1201650068.PDF），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

意见。 （查询索引：http://www.cninfo.com.cn/finalpage/2015-09-29/1201650063.PDF）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7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7-30/1201363853.

PDF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公告

2015年07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7-30/1201363868.

PDF

关于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5年08月11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8-13/1201428763.

PDF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的公告

2015年08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8-24/1201472562.

PDF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15年09月01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9-02/1201537150.

PDF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的独立意见

2015年09月01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9-02/1201537143.

PDF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二批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5年09月07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9-08/1201561464.

PDF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15年09月28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9-29/1201650068.

PDF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的独立意见

2015年09月28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9-29/1201650063.

PDF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持有公司股份

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

员

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25%；离

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6个

月后的12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份

数量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超

过50%。

2010年01月13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英威腾

（一）公司可以

采取现金、股

票、现金与股票

相结合或者法

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二）根

据《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公司

盈利且现金能

够满足公司持

续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

下，2015-2017

年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

润应不低于当

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10%，

且连续三年内

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三）未

来三年

（2015-2017

年）公司原则

上每年度进行

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

以根据公司盈

利情况及资金

需求状况提议

公司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四）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公司可以

根据累计可供

分配利润、公

积金及现金流

状况，在保证

最低现金分红

比例和公司股

本规模合理的

前提下，为保持

股本扩张与业

绩增长相适应，

公司可以采用

股票股利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

2015年08月19

日

至2018年6月30

日

严格履行

黄申力、刘继

东、郑亚明、王

雪莉、张波、贾

钧、杨林、董瑞

勇、王辉华、李

忠锋、刘小兵、

徐铁柱、吴建

安、张科孟、张

清、张智昇、夏

玉山、孔雨泉、

徐秉寅、赵相

宾、丘晓冬、周

立

（1）本人确认

及保证目前不

存在与英威腾

直接或间接的

同业竞争的情

况。（2）本人

承诺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发

展与英威腾经

营范围相同或

相类似的业务

或项目，也不

为自己或代表

任何第三方成

立、发展、参与、

协助任何企业

与英威腾电气

进行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

（3）本人承诺

不利用从英威

腾处获取的信

息从事、直接或

间接参与与英

威腾相竞争的

活动；不进行任

何损害或可能

损害英威腾利

益的其他竞争

行为。（4）如

出现因本人违

反上述承诺与

保证而导致英

威腾或其股东

的权益受到损

害的情况，本

人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

任。

2008年01月21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黄申力、杨林、

张波、徐秉寅、

贾钧、张智昇

在作为英威腾

股东期间，以及

转让本人持有

的英威腾股份

之后1年内，不

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发展与英

威腾经营范围

相同或相类似

的业务或项目，

也不为自己或

代表任何第三

方成立、发展、

参与、协助任何

企业与英威腾

进行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不利

用从英威腾处

获取的信息从

事、直接或间接

参与与英威腾

相竞争的活动；

不进行任何损

害或可能损害

英威腾利益的

其他竞争行

为。

2008年01月21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黄申力、杨林、

张波、徐秉寅、

张智昇、贾钧、

张科孟、张清、

邓晓、陆民、刘

纯

如果发生由于

深圳市有关文

件和国家有关

部门颁布的相

关规定存在差

异，导致国家有

关税务主管部

门追缴深圳市

英威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截

至股票公开发

行之日前被减

免所得税或被

返还增值税的

情形，股东黄申

力、杨林、张波、

徐秉寅、张智

昇、贾钧、邓晓、

陆民、张科孟、

张清、刘纯11名

股东愿按各自

所持公司股份

数占11名股东

股份总数的比

例承担需补缴

的所得税款及

相关费用。

2008年01月21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黄申力、杨林、

张波、徐秉寅、

张智昇、贾钧、

张科孟、张清、

邓晓、陆民、刘

纯

如果有权部门

要求或决定，公

司需为员工补

缴住房公积金

或公司因未按

法律、法规规

定的方式向住

房公积金账户

缴存而遭受任

何处罚或损失，

公司前11大股

东黄申力、杨

林、张波、徐秉

寅、张智昇、贾

钧、邓晓、陆民、

张科孟、刘纯、

张清愿在公司

不支付任何对

价情况下承担

该等责任。

2008年01月21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英威腾

公司承诺不为

激励对象依本

激励计划获取

有关股票期权

或限制性股票

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

的财务资助，包

括为其贷款提

供担保。

2013年07月19

日

至2017年8月15

日

严格履行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自2015

年7月8日起的6

个月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同

时，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计划

自公司股票复

牌后筹划实施

增持本公司股

票，以实际行动

表明对资本市

场和企业发展

的坚定信心。

2015年07月08

日

至2016年1月7

日

严格履行

张波、贾钧

公司股东张波

先生拟增持公

司股份金额合

计不低于人民

币500万元、董

事贾钧先生拟

增持公司股份

金额合计不低

于人民币100万

元。

2015年07月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00% 至 2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2,953.12 至 19,429.6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19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放缓。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黄申力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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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2109� � � �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编号：2015-066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延长集团"）拟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兴化股份，股票代码：002109）自2015年5月8日开市起停牌。 2015年6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9），确认本次实际控制人延长集团对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分别于2015�年 6�月 27日、7月4日、7月1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5-041、2015-042、2015-043）。

2015年7月18日 , � 公司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 �

2015-045），并分别于2015年7月25日、8月1日、8月8日、8月15日、8月22日、8月29日、9月9日、9月16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 2015-046、2015-047、2015-048、2015-051、

2015-052、2015-053、2015-058、2015-059）。

2015年9月1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0），并

分别于2015年9月23日、9月30日、10月14日、10月21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分别为:� 2015-061、2015-063、2015-064、2015-06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采取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潜在标的公司股权，并

安排配套募集资金。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配合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评估等中

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合规性核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标

的公司设立和内部重组工作，其中已取得国资监管部门关于公司设立的批准文件，同时工商登记前置许可

所需的资质证书变更完毕，组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他合规性的部分证照仍在进一步完善；交易各方对重

组方案论证和确认工作仍在进行中，在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将对标的资产的股权结

构进行调整，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在细化和完善。 为做到本次重组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

次重组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兴化股份，股票代码：002109）自

2015年10月28日开市时起将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工作的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82�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5-111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5日上午开市起

停牌，且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以及各方仍在商谈该重大事项，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的按计划向前推进，但鉴于目前相

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不具备按规定披露并复牌的条件。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28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114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10月23日、10

月26日、10月2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自身进行了核查并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近期公 司股票发生异动情况进

行了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预测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万元至-2,500

万元，公司第三季度报告预计对外披露时间为2015年10月30日。 截止本公告之日，公司尚不需要进行业绩

修正。

7、2015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司和实际

控制人朱德洪先生于2015年6月17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

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 2015712�号、深专调查通字 2015713�号）。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调查

工作，目前尚未收到调查结果通知。

8、2015年9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复牌的公告》，公司承诺在终止该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之日（2015年9月1日）起 3�个月内（即2015年12月1日前）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由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德洪先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收到调查结果通知，如果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1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承诺均在正常履行中。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

2、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7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8月24日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3)，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如意集团，股票代码：

000626）自2015年8月24日开市起停牌。 2015年9月16日，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 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3日、9月30

日、10月14日、10月16日及10月21日， 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0、

2015-072、2015-073)、《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6）。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

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159� � �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公告编号：2015-58

第三季度

报告


